县级公益林补偿专项2025年度绩效
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
江永县地处湖南省的西南边陲，都庞岭山脉东南麓，属南岭山区。位于东经110°57′—111°41′，北纬24°55′—25°29′之间。县境北、西、南依次与广西灌阳、恭城、富川三县毗邻；东北与道县相连；东南与江华瑶族自治县接壤。现辖2个国有林场，林地面积157.78万亩，森林蓄积量737.91万立方米，森林覆盖率49.3%，拥有1个国家级森林公园、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1个国家湿地公园、2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、3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和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。
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2017年第1次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，江永县每年安排34万元，用于县级公益林补偿支出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1.项目资金情况
项目资金27.2万元
2.执行情况
2025年度，江永县安排县级公益林资金27.2万元，用于2万亩县级公益林的补偿支出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县林业局、财政局组成公益林管护检查验收工作组，开展县级公益林管护检查验收工作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1.项目经济性分析。2025年县财政安排的县级公益林补偿27.2万元，本着“少花钱、多办事、办好事”的原则，项目总支出27.2万元，资金收支平衡。
2.项目的效率性分析。根据县级公益林建设目标，及时组织项目的实施，及时支付给林权所有人。项目的实施完成率100%。
3.项目的效益性分析。及时组织了县级公益林建设工作，年度项目完工率100%，资金预算完成率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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